
苗 栗 縣 立 維 真 國 民 中 學 公 告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班 級 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知照                 
主旨：公佈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日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如日程表 

備註：備註： 

1.配合考試科目，依考程表規劃原班考試。 

2. 英語聽力測驗 20分鐘，測驗完 3分鐘檢查後，請監考老師收卷。 

3.自修時段不分年級，學生一律在原班教室自修。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4  年 1 1  月 1 3 日  

日期 十二月二日（星期二） 十二月三日（星期三） 

節次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科目 

第一節 08:25-09:10 英語 地理 

第二節 09:20-10:05 

九年級考生物 

八年級考聽力 

七年級自修 

七年級考聽力 

八、九年級自修 

第三節 10:20-11:05 自然 數學 

第四節 11:15-12:00 公民 歷史 

第五節 13:00-13:45 照常上課 
九年級考聽力 

七、八年級自修 

第六節 13:55-14:40 照常上課 國文 

打掃時間 14:40-14:55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

第七節 14:55-15:40 照常上課 作文 

第八堂 15:50-16:35 照常上課 暫停 


